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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3年第二次会议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地产”）《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中交地产独立董事于 2023 年 12月 25 日召

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3 年第二次会议，独立董事

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中交地产

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，并发

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《关于关联人购买公司商品房的关联交易议案》的事前

审核意见 

中交地产关联方中交一航局西南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航

局西南公司”）因经营发展需求拟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中交城市

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开发的“广西玉林总部大厦”7、8、10、11、24、

25、26 层物业共计 116 套房屋及相关车位，房屋总建筑面积约

10,189.8平方米，销售金额暂定 5,471.9226万元。上述交易价格为

暂定价格，待项目清算完成、成本核定后再确定最终价格并签订补充

协议，双方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价格进行多退少补，补充协议将另行

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。一航局西南公司与中交地产均受中

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相关规定，中交一航局西南公司向中交地产控股子公司购买商品房

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。 

通过认真审阅中交地产提供的相关资料，独立董事对本项议发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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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审核意见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为，以促进项目公

司降低存货，实现快速销售和回款，交易价格依据项目成本、市场情

况及合作约定确定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，没有损

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独立董事同意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《关于放弃相关商业机会的关联交易议案》的事前审核

意见 

中交地产于近期获悉海南省三亚市中心城区控规 LZG6-02 地块

国有建设用地项目的商业机会，项目位于三亚市吉阳区育才路 1 号热

带海洋学院东北侧，宗地出让面积为 33038.63 平方米。土地用途为

二类居住用地(安居房)，销售价格按 13400 元/平方米销售。中交地

产拟放弃本次商业机会，如果中交地产放弃该次商业机会，控股股东

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公司（以下统一简称“地产集团”）

将对该项目进行后续开发建设，地产集团与公司将签订代为业务培育

协议，约定在该项目条件成熟时再由公司决定是否行使优先收购权。 

通过认真审阅中交地产提供的相关资料，独立董事对本项议发表

以下审核意见：在公司放弃该项目商业机会行为后地产集团参与该项

目符合其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；采取代为业务培育的方式，符合

监管机构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的有关

规定；考虑到目前市场状况和内部资源条件限制，在现阶段放弃此次

商业机会，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，确保公司现有房地产主营业务的稳

健发展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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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独立董事同意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刘洪跃、唐国平、谭敬慧 

 

 

2023 年 12 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